台南市 樹谷小園丁計畫
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聯奇開發(股)公司

台南市 樹谷小園丁計畫

壹、計畫緣起

樹谷服務中心衡諸企業對於其所依存而運作的社會，所負有之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如何履行這些義務，尋思如何為土地盡一份心力，幾經思考後，認為由社會教育著手才是治本方法，因此決定發起小園丁計畫，把小園丁計畫施行地點涵蓋到台南市內各小學，教導小學生們種下屬於自己的樹苗，養護自己的樹苗，在照顧自己的樹苗中學會呵護生命、尊重生命，知道種樹的重要與意義。唯有民眾本身具有國土保安觀念，願意珍惜保護自己生長的地方才是根本解決濫墾濫伐之道。

植樹的效益不惟國土保安而已，大面積或茂密的森林可以降低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與植被較少的土地相較之下，森林對氣候有3個主要影響：(1)以碳儲存庫的角色冷卻地球、(2)以發散水分製造雲層冷卻地球、(3)透過森林吸收陽光能量及減少光反射率來為地球保溫。常綠林帶因為有很低的光反射率，並且可以遮蔽光反射率高的雪地，所以其保溫效果更大，因此植樹也是目前眾所皆知能調節氣候，減碳降低地球暖化的有效方法。
民眾的觀念則是由教育開始，期望透過這些小學生從小的經驗與觀念培養，在未來發揮影響力，在民間自發性植樹啟動山林復原機制，從區域性影響發散力量，強化台灣原生生態系統與水土保持。

貳、計畫目標

小園丁計畫的實行，可讓參與活動的學生藉由樹苗栽種與記錄的過程中，瞭解樹苗的生長情形，並從中體會樹的價值與美感。同時也能達到以下成果：

1、 讓學生了解國土保安的重要。

2、 讓學生在撫育過程中學習尊重樹木，關懷自然，愛惜山林。

3、 用心照料樹苗使其日漸茁壯，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成就感與個人素養。

4、 透過小園丁計畫的執行增加碳吸存，減緩溫室效應。

5、 為環境盡一份公民責任。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二)承辦單位：聯奇開發(股)公司、台南市安南區土城國民小學

肆、參加對象

本市各國民小學。由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本計劃。
伍、計畫內容

(一)活動時程：99年5月~100年6月止，分兩階段辦理。

(二)第一階段：舉辦「樹谷小園丁種子教師」研習會

    1、活動對象：台南市各國小老師。

    2、活動辦法：

(1).預訂本99年6月2日(三)下午14:00~17:00於樹谷服務中心舉辦「樹谷小園丁種子教師」研習會，請每校選派1~2位指導老師參加，由樹谷服務中心進行活動說明、樹苗撫育說明與樹苗領取。參加本研習教師請於5月28日前上學習護照報名。本研習配合樹苗領取請於學習護照http://e-learning.tn.edu.tw/ 報名後，務必回傳報名表(附件1)至---傳真：06-5891881或E-mail:kaykay7117@mail.chimei.com.tw

(2).參加學校請於5月28日(五)前回傳研習會報名表(附件1)並告知該校種植數量，以便主辦單位預備苗木。研習日當天帶回樹苗及《樹谷小園丁手冊》(若樹苗過多無法當日完成載運者請擇日另至樹谷載運)。

(3).《樹谷小園丁手冊》--內容包含簡單樹種介紹及日常撫育方法等資訊。

(4).「樹谷小園丁種子教師」回校後自行擇期指導學生進行植樹活動。

(5).植樹活動以班級為單位，在校園內親手種下希望樹苗，並開始撫育記錄。

(6).參與植樹學校可參加樹谷服務中心舉辦之「樹谷小園丁比賽」。

(7).作為記錄之樹苗需種植於土地上，盆植者不具參賽資格。請務必於民國99年6月11前完成種植，逾期不列入比賽。

  (三)第二階段： 『樹谷小園丁』比賽

      1.活動對象：台南市各小學一~五年級，以班級或組成小組參賽，每校最少1組，最多5組參賽。每組學生人數最少4人，最多不超過35人。

2.活動辦法：

(1).全台南市各小學參與此活動之學生，於植樹後由老師指導，以自己的敘事方式，或以文字、圖畫、立體、影音等形式呈現，記錄一年期間撫育過程與樹苗生長情況或相關事情等為主。

(2).報名參賽組別，需蓋校章者始具參賽資格。若參加件數過多，由學校自行舉辦內部初選。

(3).參賽作品無論是否得獎皆留存樹谷服務中心作為存檔之用不另歸還，請參賽者自行保留備份，並於參賽時附寄作品授權書。存檔之作品不作為商業用途，僅作為存檔或公益使用。 
3.審核標準：

(1).主辦單位成立評選委員會。

(2).評分標準與審核制度：

A.4~5年級為A組，1~3年級為B組，分組評分。

B.各組依參賽模式再分為影音組、文字圖畫組，分組評分。

  一組請挑選一種模式參賽，請勿同時參與兩種模式競賽。

C.初審：書面審核--樹苗照顧、生長過程記錄之完整度佔50%。

        生長記錄表達方式之創意佔50%。

D.每項作品之參與學生達16（含）人以上，指導老師至多填寫貳

  名。未達16人者，每件作品僅能填寫指導老師壹名。
 (3).評審委員會依上述評審事項，若經評審無適合作品者，得從缺，參與單位不得異議。若從缺，本活動將再另行公開舉辦或採委託創作取得之方式，參與徵選單位不得異議。
(4).評選委員會不得參與個案創作、執行或諮詢（顧問）。若違反此項規定，委員不得參與評選會議，主辦單位亦將逕行取消參選者的參賽資格。

(5).若有以下情形之一者，一律取消其資格並取回相關獎勵，如因此傷害主辦單位之名譽，參與單位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A.抄襲或臨摹他人者。

B.他處已設置之作品。

C.著作權不明者。

(6).參賽作品一律不退回，請自留副本。

      4.得獎名額及獎勵項目：

	獎項
	類型
	獎項
	名額
	獎勵

	A組

(4-5年級)
	影音類
	最佳創意獎
	1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貳次
	每份作品頒給6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學校獲得奇美S系列32吋液晶電視一部

	
	
	優等獎
	5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壹次
	每份作品頒給2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佳作獎
	10
	指導老師每人獲獎狀壹張
	每份作品頒給1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文字
圖畫類
	最佳創意獎
	1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貳次
	每份作品頒給6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學校獲得奇美S系列32吋液晶電視一部

	
	
	優等獎
	5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壹次
	每份作品頒給2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佳作獎
	10
	指導老師每人獲獎狀壹張
	每份作品頒給1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B組

(1-3年級)
	影音類
	最佳創意獎
	1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貳次
	每份作品頒給6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學校獲得奇美S系列32吋液晶電視一部

	
	
	優等獎
	5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壹次
	每份作品頒給2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佳作獎
	10
	指導老師每人獲獎狀壹張
	每份作品頒給1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文字
圖畫類
	最佳創意獎
	1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貳次
	每份作品頒給6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學校獲得奇美S系列32吋液晶電視一部

	
	
	優等獎
	5
	指導老師每人記嘉獎壹次
	每份作品頒給2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佳作獎
	10
	指導老師每人獲獎狀壹張
	每份作品頒給1000元作為學生獎學金


5.報名送件時間及地點：
(1)請學校統一將校內欲參與競賽之作品、報名表(附表2)、作品使用授權書(附表3)，於民國100年4月1日起至100年4月29日止，郵寄至「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8號」，並註明「小園丁計畫」。以郵戳為憑，逾時視為無效。

6.送件作品之保管：

承辦單位盡最大努力，對創作作品負保管之責，惟遇人力不可抗拒之情事、郵寄運送過程破壞、作品材質脆弱、作品本身結構不良，承辦單位不負賠償之責。

陸、活動期程：

	事　項
	辦理時間

	小園丁種子教師研習會、樹苗領取
	99年6月2日(三)下午 

	完成樹苗種植
	99年6月3日-6月11日

	樹苗成長紀錄結束
	100年3月31日

	「小園丁樹苗成長紀錄」參賽作品繳交
	100年4月1日- 4月29日

	「小園丁樹苗成長紀錄」參賽作品審核
	100年5月1日- 6月10日

	公佈「小園丁比賽」名次
	100年6月20日(一)


柒、活動聯絡人：樹谷服務中心  洪崇凱(06)5889955#65171

                                胡宜中(06)5889955#65147

附件1

「樹谷小園丁種子教師研習會」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與老師姓名
	1.                      2.      

	聯絡方式
	

	樹苗領取數量

	第1組
	參賽學生班級：                    數量：

	
	第2組
	參賽學生班級：                    數量：

	
	第3組
	參賽學生班級：                    數量：

	
	第4組
	參賽學生班級：                    數量：

	
	第5組
	參賽學生班級：                    數量：

	備註
	1.本研習為下午14:00~17:00，不另提供午餐。


註：樹苗領取數量每組最多領取5株，請依需求數量填寫後回傳至---傳真：06-5891881或E-mail: kaykay7117@mail.chimei.com.tw
附件2
「台南市樹谷小園丁計畫」 參賽報名表

	參賽組別
	□一~三年級組  □四~五年級組
	作品模式
	□影音組  □文字圖畫組

	學校名稱
	
	斑級
	    年    班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參賽學生

姓名
	

	聯絡方式
	

	作品介紹(請以200字以內文字描述)

	

	處室主任：                                                     校長：       


（請注意：每組參賽學生人數，最少填寫4人，最多35人。指導老師最多填寫兩名。）

請於100年4月1日起至100年4月29日止，郵寄至「台南縣新市鄉樹谷園區中心路8號」，並註明「小園丁計畫」。以郵戳為憑，逾時視為無效。


附件3

作品使用授權書

立同意書人  台南市      國小    年    班同意將小園丁植樹記錄及作品無償授權樹谷服務中心存檔或公益使用。
此致
樹谷園區服務中心        
學  校：台南市立               國民小學 印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